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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成該機關內部事務及資訊安全維護之漏洞及威脅。 

四、綜上所述，行政院應重視此一問題之嚴重性，立即責成所屬部會調查其單位人員執行公務

上是否存在相關事實，並要求各單位確時杜絕類似狀況繼續發生。 

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
（三八二）本院蔡委員正元，針對行政院就台北市政府因積欠勞健保費

用查封之 76 筆土地，應立即解除，特向行政院緊急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台北市政府積欠中央勞健保費用為中央立法不周所致，台北市政府已依 5 年還款計畫還款

，至今已還款逾 440 億元。 

二、然中央仍以台北市政府積欠勞健保費為由，查封台北市 76 筆土地，面積達 7 萬 7 千多平方

公尺，其中多筆土地在精華地段，影響台北市政府資產活化運用甚鉅，於情於理，皆有不

合。 

三、中央與地方政府本為一體，應提升互信，不宜相互對抗，行政院應立即撤銷對台北市查封

的 76 筆土地，以利台北市政府籌錢還款，結束爭議。 

四、請行政院即行納辦，並惠復。 

（三八三）本院何委員欣純，針對五歲免學費補助款在幼照法上路後，

補助款需由通過評鑑之幼兒園代為申請轉撥，原本該全民受

惠的政策，卻因為補助款綁評鑑機制，結果變成非全民受惠

的事實。這不僅剝奪了全民直接接受幼兒補助款的權益，也

介入了家長的教育自由選擇權，故建請比照現行社會福利補

助的方式直接補助給家長，避免家長權益受損與幼兒園的資

源耗費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針對五歲免學費補助款在幼照法上路後，按就學補助辦法規定，補助款需由通過評鑑之幼

兒園代為申請轉撥，原本該全民受惠的政策，卻因為補助款綁評鑑機制，變成政府一罪雙

罰合格教育機構的同時，間接篩選了本應當獲得福利的幼生家長，結果變成非全民受惠的

事實。這不僅剝奪了全民直接接受幼兒補助款的權益，也介入了家長的教育自由選擇權，

故建請比照現行社會福利補助的方式直接補助給家長，避免家長權益受損與幼兒園的資源

耗費。 


